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一
个月，就有好几篇企业负责人因为违
法排污被拘留的报道，还有一些企业
由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而受到按日
连续处罚。有些企业负责人说，过去
对《环保法》确实不是很了解，不大清
楚必须履行什么法定义务，也不知道
自己拥有多少权利。

如果说，修订前的《环保法》相对
比较软，遇事时企业临时翻翻也来得
及，那么，现在不行了。

新《环保法》强化了企业的环境
责任，也规范了企业享有的权利。不
履行责任义务，将受到相应处罚，而
且处罚比修订前的《环保法》要严厉
得多，特别是查封扣押、按日连续处
罚、行政拘留等，都是新增条款。企
业 守 法 经 营 ，当 然 包 括 严 格 遵 守 新

《环保法》。不懂法，最终是要付出代
价的。同时，企业严格按照新《环保
法》办事，也可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那么，新《环保法》规定了企业哪
些义务和权利呢？我们梳理认为，可
以概括为 10 个“应当”、7 个“不得”和
8个“可以”。

企业的法定义务是什么？

法律条文规定义务，一般以两种
行为模式出现。一种模式是应当干
什么，也就是“应为”，应该做出某种
行为，比如应当达标排污、应当清洁
生产；另一种模式是禁止做什么，或
者是不得做出某种行为，也就是“不
得为”，比如不得违法排污、不得未批
先建。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即
法定义务，必须履行。“应为”而没有

“为”的，“不得为”而“为”的，都属于
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

新《环保法》较修订前，增加了企
业应当清洁生产、按照排污许可证排
污、公开排污信息、建立环境保护责
任制度和安装使用监测设备等具体
规定。这些内容，有的在单行法或者
部门规章里已有规定，新《环保法》吸
纳了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文件
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统一规范。

关于企业的法定义务，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清洁生产的义务，包括
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
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
备，不得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
产、使用的农药，不得将不符合标准
的污染物施入农田等。二是减排、合
法排污义务，包括应当防止污染和危
害，不得通过暗管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违法排污，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污

和不得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等。
三是环境管理义务，包括应当建立环
境保护责任制度，应当安装使用监测
设 备 ，应 当 制 定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预 案
等。四是接受监管、监督的义务，包
括 不 得 未 批 先 建 、应 当 接 受 现 场 检
查，应当公开排污信息等。

企业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企业如果没有履行法定义务，需
要承担哪些责任呢？概括起来，有民
事、行政和刑事 3类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当造成污染损害
时，需要主要承担排除危害、恢复原
状和赔偿损失等责任。

行政责任包括，被查封、扣押排
污设施、设备；受到行政处罚，比如罚
款、停业、关闭；被环保部门作出行政
命令，比如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受到
行政处分，对于企业中由国家行政机
关任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从事了违法
建设、生产或者经营行为，一般给予
降级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职或者
留用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处分。

刑事责任是指，企业的行为构成
犯罪时，法院判处企业罚金，判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有期徒刑、罚金等。

总之，企业如果不履行新《环保
法》规定的环保义务，就可能被查封、
扣押排污设施、设备，被罚款、按日连
续处罚，被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责令

停止建设、责令恢复原状、责令限产、
停产整治、责令停业、关闭，甚至拘
留、判处刑事处罚等。

新《环保法》规定的责任方式较
修订前更加严厉了，增加了查封、扣
押排污设施、设备的强制措施，按日
连续罚款和拘留。如果企业违法排
污拒不改正，很可能受到按日连续处
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可能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正如
有的企业负责人所说，再不能心存侥
幸 了 ，再 不 可 能 像 以 前 那 样 缴 了 罚
款，就可以继续违法排污了。

哪些违法情形将被拘留和
追究刑责？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环保法》
明确了限制违法者人身自由的适用
情形。行政拘留和污染环境罪适用
哪些情形？关于行政拘留，新《环境
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 4 种适用
情形：（一）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
的；（二）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
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
执行的；（三）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
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
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
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四）生
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
农药，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对这 4 种情形，法律规定实行“双
罚制”，即拘留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同时还要处罚排污
企业。

污 染 环 境 罪 实 行 的 也 是“ 双 罚
制”，即排污企业和负责的自然人都
构成犯罪，也就是企业与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构成犯
罪，可以对企业判处罚金，并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
照相应条款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拘留对象，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怎么理解？公安
部 、环 境 保 护 部 等 部 门 联 合 出 台 的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
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规定，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是指违法行为主要获
利者和在生产、经营中有决定权的管
理、指挥、组织人员。

我们理解，企业的股东、负责环
保工作的总经理、董事以及副总经理
等其他管理人员都可能受到拘留处
罚，且不以主观“故意”组织、安排实
施为要求。只要企业实施了逃避监
管的排污行为，相关管理层的人员就
会受到拘留处罚；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并不只指直接实施逃避监管排污的
行为者，即使企业的工作人员自己不
亲手实施，而是雇用企业外的人员实
施，也会被拘留。

关于对环境污染罪的犯罪主体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的 理 解 ，公 检 法 机 关 在 办 案 时
会 参 考《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移 送 适用行
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的规
定适用。

义务和权利是对应的，新《环境
保 护 法》规 定 了 企 业 必 须 履 行 的 义
务，也明确了企业可以享有的权利。
这些权利，我们概括为八个“可以”。

1．应当清洁生产
第四十条

2．应当防止污染和危害
第六条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八条 第六十四条

3．应当接受现场检查
第二十四条

4．应当执行“三同时”制度
第四十一条

5．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
制度

第四十二条

6．应当安装使用监测设备
第四十二条

7．应当缴纳排污费
第四十三条

8．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排
污

第四十五条 第六十三条
9．应当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预案

第四十七条
10．应当公开排污信息

第五十五条 第六十二条

1．不得未批先建
第十九条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三条

2．不得通过暗管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
污

第四十二条
第六十三条

3．不得生产、销售或者
转移、使用严重污染环境
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第四十六条

4．不得将不符合标准
的污染物施入农田

第四十九条
5．不得生产、使用国家明
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

第六十三条
6．不得超标、超总量排
放污染物

第四十四条 第六十条
7．不得违法排放污染
物

第五十九条

1．可以享受财政支持
2．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3．可以享受价格支持
4．可以享受政府采购
的优先选择
5．可以陈述、申辩
6．可以申请听证
7．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8．可以提起环境行政
诉讼

多少应当？多少不得？多少可以？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企业哪些义务和权利？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
合：关于近零排放，我认为，我们应该
支持。这样，燃煤电厂既能向着更清
洁的方向发展，也能满足国家污染控
制要求。现在，电厂排放标准越来越
严格，要求烟尘排放浓度不高于 20 毫
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不高于
50 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不高于 100毫克/立方米。

事实上，我国电力行业在污染防治
方面，已经走在重点行业前列。如果建
材行业、钢铁行业、玻璃行业以及中小锅
炉散煤用户都能像电力行业一样，去挖
掘 清 洁 技 术 ，那 么 ，APEC 蓝 将 很 快 再
现。

电力行业超低排放方兴未艾，我们
期待所有重污染行业都能像电力行业一
样，发展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让近零排放

不再只是概念，而是结果。

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颜炳利：火电厂近零排放是按照燃气机
组的排放标准，限制燃煤机组的排放值，
也就是说，分别设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和粉尘排放上限。

比如脱硫，2004 年二氧化硫排放限
值是 400 毫克/立方米，经过几年发展，
已经实现了从 400 毫克/立方米到 35 毫
克/立方米的高标准转变，甚至有些地区
和企业追求 20 毫克/立方米或者 10 毫
克/立方米。到底能不能达到如此高的
标准呢？

我认为，脱硫达到近零排放的标准
完全可以实现。当然，近零排放付出的
代价非常之大。每提高一次标准，脱硫
设施就需要进行一次升级改造。

实现蓝天、白云、青山不仅仅是
公众的要求，也是环保企业追求的
目标。就目前而言，需要有统一的
行业规范、技术标准以及检验标准，
更要有长远的分步实施规划。只有
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来规范行业
发展，才能够减少重复投资，真正实
现近零排放。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素伟：关于 近 零 排 放 ，我
认 为 ，这 是 一 件 利 国 利 民 的 好
事。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不
论如何，成本、效益始终都是企业
最 关 注 的 。 只 有 盈 利 ，才 可 以 持
续发展。

未 来 能 否 实 现 近 零 排 放 ，我
认 为 ，核 心 技 术 突 破 仍 是 关 键 。
当然，除了核心技术之外，近零排
放 的 实 现 还 必 须 考 虑 经 济 成 本 。
如 果 成 本 增 加 30% ，而 效 益 却 没
有 增 加 ，那 么 企 业 如 何 盈 利 ？ 不
盈 利 ，如 何 投 入 更 多 的 资 金 搞 研
发、搞设计？没有核心技术，又怎
能实现近零排放？这是所有企业
必须面对的现实。

2014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这一轮修订经过各方博弈和
妥协，《草案》比 2000 年版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有
了重大调整和改进，但仍存在完善和改进的空
间。就《草案》中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相关内容，
我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环保部门应掌控车用油品的制定权

谁掌握标准的起草权，谁就具有制定标准的
话语权。从目前标准的制定进程看，机动车排放
标准还会有第六、第七阶段标准，在 2018 年~2028
年前后，至少还有两次提升油品质量的机会，如果
环保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和单位组织制定标准，那
么，一定会加大油品升级的幅度。

二、应授权环保部门管控排放达标技术路线

尽管大多数国内外专家一致否定，在某些机
动车排放标准的技术路线上，并不能稳定实现排
放标准。然而，在汽车生产企业和型式核准检测
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却能通过核准，堂而皇之地登
录“大公告”，排放达标技术路线的管理失控是主
要原因之一。我认为，《草案》应该授权环保部门
成立专家技术委员会，经委员会否定的技术路线
不允许应用，彻底解决对重型车排放监管的短板。

三、机动车排放不达标的环保召回应由环保
部门负责

《草案》要求各地环保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新生
产机动车和非道路机械的排放进行现场监督检查、限
期整改和处罚。那么，我认为，在国家层面就应当是
环保部门会同质监部门对不达标车辆实施召回处理，
而非质监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实施召回。

四、对上路行驶排放超标的机动车应由交警
处罚

我国大部分城市中排放超标行驶的车辆非常
多，但是交管部门不管，环保部门也无权拦截车
辆。我建议，环保部门将超标排放的在用车记录
后，由交管部门负责处罚，至少通过交管的信息系
统通知车主，纳入公安交管部门执法系统，从而实
现超标车辆异地处罚。

五、授予环境执法人员快速处罚权力

如果上述建议未能实现，我希望交管部门可
以出动警力配合环保部门拦截超标车辆，并授予
环境执法人员快速处罚权力。

许多地方环保部门为了控制机动车排放污
染，多次协调交管部门配合上路拦截超标车辆。

近零排放，是异数还是趋势？

话题：

雾霾天气频频来袭，舆论矛头指向
了煤炭消费，称煤炭是大气污染的主要
凶手。为应对气候变化及雾霾天气，国家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煤炭总量控制政
策，这对燃煤电厂将是一个制约。近零排

放概念的提出，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赞成
者认为，燃煤电厂实现近零排放将开启绿
色能源新时代；反对者却坚称，若要实现
近零排放，燃煤电厂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对已有技术和设备进行改造和升级。
近零排放究竟是应对控煤政策的行业
异数，还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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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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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十个应当 七个不得 八个可以

◆本报记者张杰

◆李昆生

即使拦截了超标车辆，有些地方为了能
实现现场处罚，对车辆个人仅罚款 50
元，现场开具罚单，代收代缴。对 100
元以上处罚，按照《行政处罚法》相关规
定，不能按照现场快速处罚程序进行
处罚。

六、增加设置OBD专项条款

车辆排放自诊断系统（OBD 装置）
对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管及对车主的排
放超标提醒非常重要。但是，我国生产
机动车 OBD 装置设置不合格的情况比
较多，由于没有专门条款，无法进行有
效处理。

我建议，在环保一致性检测和在用
车符合性检测时，若 OBD 设置不符合
标准，厂商应当召回处理，并对汽车厂
家进行相应处罚。

七、增加对用车大户的处罚条款

目前《草案》中没有对在用机动车
排放超标的处罚条款，对单车超标的处
罚只是第一步。事实上，当前各地的用
车大户，例如出租车公司、公交车公司、
汽车租赁公司、汽车运输公司等车辆大
量超标比较普遍，仅处罚单一车辆不足
以起到处罚震慑作用。因此，还应对超
标 3 辆以上的所属单位，实行追加从重
处 罚 ，从 而 督 促 用 车 大 户 使 用 达 标
车辆。

八、增加耐久里程的车辆排放保证
条款

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规定，汽车生
产厂家要保证其生产的国Ⅲ标准车辆
在 8 万公里之内排放达标，国Ⅳ标准车
辆在 10 万公里之内排放达标，国Ⅴ标
准车辆在 16 万公里之内排放达标。但
是，这项规定并没有被真正执行。目
前，汽车“三包”仅从安全角度考虑，规
定汽车销售后，生产厂家负责在 5 万公
里或 3 年之内的维修和更换相关零部
件。因此，《草案》应该规定，如果发现
汽车在耐久性里程之内未达标，汽车生
产厂家应当召回处理，负责免费更换相
关环保零部件，以强化汽车生产厂家的
环保责任。

九、增加对机动车环保治理设备、
检测设备及关键零部件强制认证管理
条款

我国目前在机动车环保强制认证
这一领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致使各

领域、各种治理设备鱼龙混杂，既给治
理者选择设备带来困难，也给环保部门
增加了监管难度。因此，我建议《草案》
修订时应增加相应条款，在国家认证体
制范围内，授权环保部门单独或与其他
部门合作，经过认定、笧选项目后，开展
对机动车相关环保治理设备、检测设备
以及关键零部件强制认证管理。

十、增加对国家质检机构的处罚
条款

目前，我国在新生产机动车排放管
理领域采用欧洲的标准和管理模式，即
对新生产车辆的样车进行型式核准，样
车通过各型试验后便可获得型式核准
批准。型式核准的正确与否非常重要，
是保证车辆达标的重要环节。2014 年

“3·15”晚会对国家相关检测机构的油
耗认证做假行为进行了曝光，这也说明
有必要对经查实负责认证工作的检测
机构的相关舞弊行为，给予相应惩罚。

十一、增加怠速熄火相关条款和相
应罚则

北京市在去年出台的《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中制定了停车 3 分钟熄火的条
款。但是，由于 3 分钟的计算不易掌
握，并且缺乏足够的执法人员，实施起
来 有 难 度 ，因 此 并 没 有 设 立 相 应 的
罚则。

据了解，国外大多数国家设立本条
款的，均都设置了相应罚则。我认为，
在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的情况下，应当设定罚则，将执法权交
予交警或城管部门，甚至是环保部门。

十二、增加车用燃油清净剂条款

车用燃油清净剂的作用是清除发
动机进气阀、喷嘴和燃烧室的积炭，以
延长车辆保持原有设计排放标准和能
耗水平的时间。如果长期不正常添加
合格有效的车用燃油清净剂，会使车辆
的排放和能耗不正常上升，甚至超过排
放标准。许多发达国家都要求在车用
燃油出商品库的环节加入燃油清净剂。

我国车用燃油品质与发达国家还
有差距，如汽油的烯烃、芳烃，柴油的多
环芳烃高，更容易在发动机中形成积
碳。因此，有必要在《草案》中明确规
定，在车用燃油中统一添加清净剂。

作者系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机动车
排放管理处处长

环保部门将超标排放的在用车记录后，由交管部门负责处罚，至少通过交管的

信息系统通知车主，纳入公安交管部门执法系统，从而实现超标车辆异地处罚。如

果未能实现，我希望交管部门可以出动警力配合环保部门拦截超标车辆，并授予环

境执法人员快速处罚权力。只有打破“现场无法处罚，事后找不到人”的尴尬局面，

才能使违法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

新 修 订 的《环
境保护法》要求，排
放污染物的企业要
建立环境保护责任
制度，明确单位负
责人和相关人员责
任。近期，吉林石
化、吉林油田、长春
客车厂等企业积极
贯彻落实新《环保
法》，开展了环境检
查专项活动，加强
涉重危险废物、在
线仪表、清洁生产
以及环保“三同时”
的监管，确保环境
安全。

马喆 王硕 杨
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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